放射性药品商务需求    
1. 按照科室药品标定要求（药品数量、标定活度、标定时间、体积、分装方式、送达时间等），保障药品有效及时供应，符合质量标准，供货时需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或检验报告书。在我院订药的刻度时间，放射性活度必须等于或高于我院订药活度。
2. 产品包装、运输、发货符合《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及其他国家相关运输标准和要求，并提供专车运送至规定地点。包装必须分内包装和外包装两部分，外包装必须贴有商标、标签和放射性药品标志，内包装必须贴有标签，标签必须注明药品品名、放射性活度、标定时间、有效期。碘-131服药完成后空容器包括玻璃瓶、注射液、防护罐由及时回收。
3. 保证销售的药品的价格不高于深圳其他三甲医院同品质规格的采购价格，项目投标报价采用包干制，包含货物的价款、包装、运输、装卸、安装、调试、技术指导、培训、咨询、服务、保险、税费、检测、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以及技术和售后服务等其他各项有关费用。
4. [bookmark: _GoBack]必须严格执行有关物价政策，保证合同期内稳定供应，不得随意变更供应价格。如遇政策性或其他原因降价，应通知医院及时按降价后的价格执行，包括尚未售出的药品。
5. 药物有异常的情况（例如：剂量不符、目测药物异常、溢出/外漏、QC不达标、辐射感染、包装破损、过期等），中标人需免费回收，并重新提供相应种类、数量的合格药品。
6. 特殊情况患者临时取消检查，药物已送达医院，由使用科室放置衰减，公司无条件退货。
7. 需为医院开展临床试验及科研发展提供支持。
8. 支付要求：费用按月据实结算，年度不超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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